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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30日在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树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名9位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本届董事会推荐并提名新一届董事会9名董事候选人，分别为柯少彬、柯少芳、余祥、宋秀清、胡清光、

陈佶、王桂华、聂织锦、刘力，其中王桂华、聂织锦、刘力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资料附后。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资格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届董事会提名新一届董事会9名董事候选人，分别为柯少彬、柯少芳、余祥、宋秀清、胡清光、陈佶、王桂华、聂织锦、刘力，其中王桂

华、聂织锦、刘力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审核，以上被提名人符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同意提交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进行选举，任期为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关于董事会提名9位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股东大会将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投票表决。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桂华、聂织锦、

刘力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推荐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分别同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示。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定于2019年5月22日在位于广东汕头的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柯少彬，男，197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博士，最近五年均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柯少

彬先生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30.65%的股权，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柯树泉与柯少彬是父子

关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柯少芳与柯少彬是姐弟关系，除此以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柯少芳，女，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最近五年均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广东金皮宝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柯少芳女士持有3980万股本公司股票，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柯树泉与柯少芳是父女关系，柯少芳与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柯少彬是姐弟关系，除此以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余祥，男，197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柏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

监。余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宋秀清，男，196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宋秀清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胡清光，男，195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最近五年均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兼办公室主任。胡清光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陈佶，男，197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药学本科学历，MPA学位。 历任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械流通处副处

长、法规处副处长，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公司总部办公室主任。 陈佶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桂华，女，196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副主任中药师，执业中药师。 现任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公司独

立董事、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桂

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聂织锦，女，196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MBA），注册会计师，历任顺德康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

理，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浙江天成自控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聂织锦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力，男，197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硕士，历任深圳证券交易所财务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工作组经

理，现任上海景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风控总监。刘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9-034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30日在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符合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一岸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提名新一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届满，本届监事会向下一届监事会提名推荐丁一岸、许秋华为监事候选人。 监事简历资料附后。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资格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提名丁一岸、许秋华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经审核，以上被提名人符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同意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任期为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之日起三年。 上述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选举张伟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的职工监事，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张伟泉先生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及职工监事简历：

丁一岸，男，197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最近五年均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丁一岸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许秋华，女，196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会计师，最近五年均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监事、审计部经理。许秋华女士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张伟泉，男，198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最近五年均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监事、宏兴集团物料管理部经

理。张伟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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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已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方式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现场会议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园中座二楼会议室。

（六）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下午2时50分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下午3:00－2019年5月22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七）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7日。

（八）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

三种方式其中的一种，不能重复表决。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九）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5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十）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全部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如下：

1、《关于选举柯少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柯少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余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宋秀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关于选举胡清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关于选举陈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关于选举王桂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关于选举聂织锦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关于选举刘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关于选举丁一岸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许秋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累计投票制进

行逐项表决。 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9年5月20日(时间：9:00-12:00、14:00-17:00)

2、登记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3、登记办法：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

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4）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9年5月20日下午5: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必须在出席

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叶平

电话：0754-88116066-188� � � � � �传真：0754-88105160

地址：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2、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出席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

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的表决权数

1 《关于选举柯少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柯少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余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宋秀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关于选举胡清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陈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王桂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聂织锦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刘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丁一岸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许秋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说明：

1、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2、议案1至6选举公司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x6，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进行任意分配，

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果直接打“√” ，表示直接将表决权数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若股东填写的表决权数总和大于其拥有的表

决权数，则对董事候选人的表决均无效。

3、议案7至9选举公司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x3，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进行任意

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果直接打“√” ，表示直接将表决权数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若股东填写的表决权数总和大于其拥

有的表决权数，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均无效。

4、议案10至11选举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x2，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

进行任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果直接打“√” ，表示直接将表决权数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若股东填写的表决权数总和

大于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则对监事候选人的表决均无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并加盖骑缝章或在骑缝处签字）：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33

2、投票简称：“太安投票”

3、投票时间：2019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太安投票”的“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注：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100，申报价格为100.00元。 股东大会上

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议案的（即互斥议案，例如不同股东提出的有差异的年度分红方案），不得设置总议案，并对议案互斥情形予以特别提

示。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2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2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①，

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如议案2为选举独立董事，则2.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2.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对于选举董事、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如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需设置为两个议案，如议案3为选举独立董事，则3.01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3.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如议案4为选举非独立董事，则4.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4.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

类推。 】

表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览表（全部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数量

1 《关于选举柯少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柯少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余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宋秀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 《关于选举胡清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陈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 《关于选举王桂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聂织锦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刘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丁一岸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许秋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同意的表决权数）。

对于不是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

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选举票数（同意的表决权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

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

投票。

表2：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表3：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股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现场股东

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3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7日（星期二）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6日15：00至2019年5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29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29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3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如下：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

分析” 、“第五节-重要事项”部分内容。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2019-020）。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关于公司2018年关联交易及预计2019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024）。

7.《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2019-020）。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以及《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三、会议听取事项（非表决事项）

1.《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2.《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3.《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4.《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专项说明及述职报告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四、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 √

1.00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2018年关联交易及预计2019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8.00 《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五、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股票账户卡；

2.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股票账户卡；

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

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

4.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

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加盖法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参加现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1。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二）登记时间：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19年4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30）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赫洋、刘泓妤

2.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1112室

3.邮政编码：130119

4.联系电话：（0431）81333025、85096807

5.传真号码：（0431）85096816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本通知附件2。

七、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八、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86，股票简称：东北证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

号码：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5月7日（或依法延期后

的其他日期）召开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附注1）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附注1）

反对

（附注1）

弃权

（附注1）

1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

1.00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2018年关联交易及预计2019年关联交易的

议案》

√

7.00 《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8.00 《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二、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

附注：

1.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

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视为无效表决票。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6” ，投票简称为“东证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

议案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4.00

议案5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00

议案6 《关于公司2018年关联交易及预计2019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00

议案8 《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2）填报表决意见

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②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6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7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002826

股票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42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延期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时间由原定的 2019�年 5�月 20�日变更为 2019�年 5�月 22�日。股权登记日仍为 2019�年 5�月

13� 日，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不变，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发布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33）。

一、原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公告编号：2019-033）， 原定于 2019�年 5�月 20日下午14:30召开 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为 2019�年 5�月 13�日， 会议提供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9

日—2019年5月2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5月19日下午15:00�— 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原因

西藏证监局于2019年4月28日发布《关于举办“2019年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西藏资本市

场高级管理人员走进上交所” 活动的方案》，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与公司原定召开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时间重合。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将

投资者权益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公司拟参加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因此，公司决定将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期延期至 2019�年 5�月 22�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延期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除召开时间调整外，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股权登记日、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等其

他事项均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

2019-033）。

公司为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826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43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西藏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西藏自治区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西藏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

p5w.net/html/94399.shtml）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路演天下，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15:00至16:30。

届时公司的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许可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826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44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已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将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公司 2018年度网

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

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帆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庞国强先

生；董事、财务总监王强先生；独立董事温泉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可先生；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保荐代表人陈国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

2019-040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4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

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18号），现

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向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5,443,987股股份、 向潘尚锋发行11,153,

991股股份、向浙江晟方投资有限公司发行9,100,475股股份、向骆赛枝发行4,289,996股股份、向陈海

君发行4,142,910股股份、向赵仁铜发行4,044,854股股份、向吴钦益发行3,983,568股股份、向王声共

发行2,206,283股股份、向项延灶发行1,765,027股股份、向林成格发行1,323,770股股份、向郑钦豹发

行1,103,141股股份、向魏平发行947,059股股份、向郑少敏发行590,852股股份、向王志勇发行134,

28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

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

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

2019-041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

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9年04月30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向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818号），本次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根据上述事项，公司对《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

书》” ）及其摘要等文件进行了相应补充和修订，具体补充和修订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

简称或专有词语均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在《重组报告书》“公司声明”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三、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

交易以及重组上市” 之“（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本次交易已履行

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之“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

况”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之“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之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中补充或修订了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内容。

二、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第十一章 风险因素” 之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中修改了与中国证监会审批相关的风险提示。

修订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0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等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4月30日

证券代码：300658� � � � � � � � � �证券简称：延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6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年度

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3月30日及2018年3月30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7年年

度报告》。 事后经审核发现，因数据编制口径不一致及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的部分内容需予以更

正，现对有关信息更正如下：

一、《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前：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一次性卫生用品

销售量 吨 28,405.34 26,266.80 6.21%

生产量 吨 27,231.19 26,744.63 4.43%

库存量 吨 1,346.78 2,120.93 -45.93%

《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一次性卫生用品

销售量 吨 28,405.34 26,266.80 8.14%

生产量 吨 28,940.73 26,272.75 10.15%

库存量 吨 2,184.44 1,649.05 32.47%

二、《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前：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一次性卫生用品

销售量 吨 26,266.80 20,486.25 28.22%

生产量 吨 26,744.63 20,317.45 31.64%

库存量 吨 2,120.93 1,643.1 29.08%

《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一次性卫生用品

销售量 吨 26,266.80 20,486.25 28.22%

生产量 吨 26,272.75 20,317.45 29.31%

库存量 吨 1,649.05 1,643.10 0.36%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

特此公告。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19-046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业” ）于2019年4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盛屯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713号），核准公司向深圳

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306,580,67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06,000万元，详情

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发布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司接到上述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标的资产过户相关工作，于2019年4月26日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环锌锗” ）97.22%股份过户工作，四环

锌锗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近日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

的登记工作，并于2019年4月30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本次股份登记的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110,335,732

2 刘强 74,158,592

3 代长琴 21,230,757

4 王安术 20,015,731

5 青岛国信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85,003

6 吴丽月 8,507,505

7 苏志民 7,734,096

8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734,096

9 沈臻宇 7,347,391

10 北京为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187,276

11 贺晓静 5,676,826

12 成都新瑞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676,826

13 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 4,640,457

14 张云峰 3,867,048

15 姜路 2,269,184

16 郑成 1,933,524

17 罗应春 1,740,172

18 潘义莉 1,546,819

19 彭志杨 1,546,819

20 黄芳 773,410

21 朱江 773,410

— 合计 306,580,674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股票简称：

ST

节能 公告编号：

2019-051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

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一致行动人股东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减持计划概述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神雾节能” ） 于2019年1月15日披露《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5,930,34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4%）的一致行动人股东文菁华、曹雅群及张寿清（以下简称“一致行动人” ）

计划在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3个月内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9,117,356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6,372,452� 股，不超过神雾节能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2,744,904�股， 不超过神雾节能总股本的2%。 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

持，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进行；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将于本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进行。

2019年3月26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6）。 一致行动人在2018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共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1,862,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截至2019年3月20日，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919,7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8%。

二、减持情况

2019年4月28日，公司收到上述一致行动人签署于2019年4月26日的《股份减持计划届满实施情况

的告知函》，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4月12日， 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055,

300股，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姓名 减持日期 减持方式

成交均价

(元)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曹雅群 2019.4.10 集中竞价 7.53 1,261,200 0.1979%

2019.4.12 集中竞价 7.13 100 0.00001%

张寿清 2019,4.2 集中竞价 6.815 794,000 0.1246%

2019.4.4 集中竞价 7.117 1,000,000 0.1569%

合计 3,055,300 0.4795%

三、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文菁华 23,884,856 3.75% 23,884,856 3.748142%

曹雅群 6,317,485 0.99% 5,056,185 0.793444%

张寿清 4,717,400 0.74% 2,923,400 0.458756%

合计 34,919,741 5.48% 31,864,441 5.000342%

四、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股份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

3、一致行动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本次减持后，一致行动人仍是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4、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已分别于2017年9月8日及2017年9月2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本次减

持事项与此前披露的承诺不存在差异。

五、备查文件

《告知函》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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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

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10月26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

定媒体” ）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公司特定股东广

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信德” ）及其员工跟投平台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海康远” ）计划自前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二级市场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广发信德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07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不超过4.55%）、 珠海康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4,750股 （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0.061%），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收到广发信德及珠海康远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获悉本次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广发信德及珠海康远基于市场环境、自身需求等综合因素考虑，计划期间未减持公

司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广发信德持有公司股份7,0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55%、珠海康远持有公司股份

94,750股，占公司总股本0.061%。

备查文件

广发信德及珠海康远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